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梨树区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梨树区土地例行督察存在问题整改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各相关单位：
经区政府领导同意，现将《梨树区土地例行督察存在问题整改工作实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梨树区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25日
梨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　　             2018年6月25日印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30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梨树区土地例行督察存在问题

整改工作实施方案

为切实做好土地例行督查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，规范土地利用秩序，全面促进我区国土资源管理工作，根据国家土地督察沈阳局例行督察反馈意见和《黑龙江省鸡西市例行督察发现问题及整改建议》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涉土管理政策为依据，以国家土地例行督察认定存在问题为主要内容，以消除违法用地、规范用地管理为重点，加强领导、强化责任、精心组织、集中开展专项整改，整治土地利用秩序，规范土地管理，进一步促进我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。

二、整改内容

1、违法批准不符合条件的临时用地问题；

2、违法违规占地问题；

3、土地执法职责履行不到位问题。

三、整改步骤

第一阶段：动员部署阶段（2018年6月11日—15日）。区政府要成立整改专门工作机构，排查梳理本区在土地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制定本区整改工作方案并报市政府审核。适时召开整改动员大会安排部署整改工作，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，营造良好的整改工作氛围。

第二阶段：集中整改阶段（2018年6月16日—7月5日）。区政府要根据整改方案，比对整改标准，按照“既处理事又处理人的原则”组织实施整改工作，采取销号管理方式，完成一项销号一项，确保整改工作进度和成效。

第三阶段：建章立制阶段（2018年7月6日—7月10日）。区政府要针对整改中发现的问题，研究出台在各类项目用地、企业和个人用地方面的严格管控措施，尤其是涉及耕地保护和违法占地方面要建立部门联动工作机制，促使用地单位和个人按照规范的程序、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开发使用土地，确保我区土地利用和管理走上规范化轨道。

第四阶段：自查验收阶段（2018年7月11日—8月10日）。整改工作基本完成后，区政府要组织开展自查，并于7月15日前向市政府提交整改工作自查报告，配合市政府开展检查预验收工作。

四、组织机构

为做好本次土地例行督察存在问题整改工作，成立区土地例行督察存在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制定工作方案和有关工作制度，对全区整改工作进行统一领导、统一安排、统一部署。领导小组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，研究解决整改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协调相关部门的整改工作。

组  长：叶荣国（区委副书记、政府区长）

副组长：袁树茂（政府副区长）

成  员：孙宏毅（区政府办公室主任）

        杜振全（区财政局局长）

        刘兴懿（区城建局局长）

        柳勤国（区农林水牧局局长）

        李克斌（区国土分局局长）

        张晓丽（区规划大队队长）

领导小组下设土地例行督察整改办公室，负责土地例行督察整改具体工作，主任由李克斌兼任，成员：孙宏毅、杜振全、刘兴懿、柳勤国、张晓丽，办公地点设在区国土分局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区政府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整改工作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严格土地管理、加强宏观调控的要求，在区整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，加强协调配合，落实责任目标，完善工作制度，确保整改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行动迅速，周密组织。此次整改工作，时间紧、任务重、要求高。区政府相关部门要按照方案要求快速行动，详细制定工作措施，明确责任分工，严格工作标准，在区整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统筹推进整改工作。




